
  青岛董家口经济区给水管道工程设施资产移交表  
资产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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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 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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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
单
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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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
收

单

位

单位公章          负责人章             经手人章

说

明

1、根据《青岛市城市供水条例》第三章第二十条规定，城市供水管道工程验收合格后，应当移交公共供水企业统一管理；按

规定应当移交产权的，产权一并移交。未移交的，供水企业可拒绝供水。

2、本表一式五份，用户一分，青岛董家口经济区供水有限公司四份。


